	證明申請書

	1. 證明事項（打(）
	
	　1.董事長
	份數
	份

	
	
	　2.董事
	份數
	份

	
	
	　3.監察人
	份數
	份

	
	
	　4.經理人
	份數
	份

	
	
	　5.分公司經理人
	份數
	份

	
	
	　6.訴訟及非訴訟代理人
	份數
	份

	
	
	　7.本國公司登記證明書
	份數
	份

	
	
	　8.本國公司分公司登記證明書
	份數
	份

	
	
	　9.外國公司認許證明書
	份數
	份

	
	
	　10.外國分公司登記證明書
	份數
	份

	
	
	　11.
	份數
	份

	2. 繳納規費
	

	3. 附件
	

	4. 申請人
	公司名稱
	公司
	(公司印)

	5. 
	公司統一編號
	
	

	6. 
	代表公司負責人
	
	(負責人印)

	7. 
	公司地址
	(   )

	8. 
	公司電話
	

	9. 聯絡人
	姓名
	
	電話
	

	10. 
	E-Mail
	
	傳真
	

	11. 領取方式（填數字）
	
	1.郵寄。2.自取(逾期一星期轉郵寄)

	12. 申請日期
	


	□ 退費轉帳  
	
	銀行（郵局） 
	
	分行（支局）  
	帳號         
	

	※如以轉帳方式退還規費請勾選並詳填銀行（郵局）分行（支局）名稱、帳號及檢附公司存摺影本，轉帳匯費由本局支付，請多加利用。


